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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務處 

一、 校外教學時間為 原上課時間 及已協調調課完畢 及空堂課時間，不影響正

常上課。 
二、 請任課教師(官)及班代負責校外教學期間學生安全與秩序管理。 
三、奉核後，函(影)發各有關單位。 

總務處 

 

學生總隊  

訓導處 
 

會計室  

核 稿 主任秘書 教育長 校長 

    

附 

 
註 

一、本表請於活動3週前連同原訂之教學計畫及授課進度表影本填送教務處課務組簽核。 
二、校外教學應與所教科目密切相關，並以本校無該項教學設施，必須運用校外教學資源施教

為限，且以遴近本校之處所為原則。應由教師(官)親自帶領。 
三、每學期每教授班最多2次為限，並避免因調課而造成其他任課教師(官)困擾或占用其他

科目之上課時間。 
四、校外參觀教學完畢，請任課教師(官)、班代照顧學生返校，於活動結束1週內填寫校外參

觀實施報告表送教務處課務組查核。 

 



 

 

 


